浙江乐清储备粮公开竞价销售粮油交割细则
（国粮浙交2026第235号）

一、数量、质量：

1、2023年7月乐清产早籼稻谷2904.702吨，2024年7月乐清产早籼谷338.492吨，共设5个标段。详见交易清单。

2、质量：以实际存储库点大样为准，仓库看样时间：2026年5月6日-5月11日（工作日期间），上午8:30——下午16：00（看样、扦样人到仓库看样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单位介绍信。并和看样联系人预约看样时间，看样人身份无法证明的，存储库点有权拒绝看样。）
3、看样、扦样及提货联系人：

陈利朋：13587450077（乐清湾粮库）

林志伟：13616827383（乐清湾粮库）

余亮：13676768723（柳二仓）
4、本次竞价销售活动经公告期和看样期后举行，请竞买方在规定看样时间内亲临储存库点实地看样，全面查验标的物质量、预包装食品标签等实际情况并查看相关质检报告，未看样的竞买方视为对标的物现状的确认。竞买方一旦做出竞价行为，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。委托方可向竞得方提供竞得粮食的检验报告。

二、提货地点：标的存放物所属库点：

乐清湾粮库（乐清市南岳镇前塘村）

柳二仓（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柳市镇双龙路14号）
三、提货方式：仓内交货，地磅或磅秤计重，根据库点安排有序提货。竞得方自行负责提货费用。

四、提货期限：2026年6月3日前提货结束。

五、货款结算办法

1、货款结算方式：自行结算；

2、货款结算期限：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一次性结清货款。

六、数量结算：数量以仓库实际结算。竞得方提清合同结算数量后，所在仓仍有溢余粮食的，竞得方必须购买溢余粮食（若同一仓房（货位）分多个标段，剩余部分由最后提货（按车次）的竞得方购买，购买价格按该竞得方的竞得价格结算；若竞得方竞得同一仓号（货位）多个标段，以该竞得方所有标段竞得平均价格结算），货款由委托方收取。所在仓发货总数少于合同数量的，（若同一仓房（货位）分多个标段，委托方退还最后提货（按车次）的竞得方成交价格不足部分的货款，若竞得方竞得同一仓号（货位）多个标段，委托方以该竞得方所有标段竞得平均价格退还不足部分的货款）。

七、相关说明
1、竞得方要遵守《温州市粮食收储企业外包作业安全规定》（与乐清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签订《外包作业安全管理协议》、《外包作业人员职业健康安全告知书》）。

2、竞得方如要提货，需提前一天与发货单位联系。委托方不提供搬运服务，不收取板前费，竞得方自行负责所有搬运事宜（委托方可代联系搬运）。

3、本次交易的成交价仅指含税含发票，不含包装。

4、乐清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提供正式销售发票，有关印花税等税款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各自自行缴纳。

5、逾期未提清货物的，视作违约处理。未提货物按5元∕吨·日扣除相应履约保证金；保证金扣完后仍未提清货物的，委托方有权单方终止买卖关系，并对货物享有处置权，由此造成的损失及费用全部由竞得方承担。

6、须包装仓库指无机械输送设备；包装物由竞得方提供。

7、仓库数量为实结算，散装粮出库需使用机械输送设备。

乐清市粮食批发交易市场

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

二〇二六年五月六日

